关于湛河区2025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
（草案）的报告
--2025年12月30日在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
湛河区人民政府

区人大常委会:
按照《预算法》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，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湛河区2025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，请予审查。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调整
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安排105236万元。今年以来，区财政收入形势弱于预期，建议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102217万元，较年初预算调减3019万元，同比增长2%。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
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安排151409万元，综合考虑上级新增一般性转移支付、调入资金等因素，按照现行体制，建议将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13348万元，调整为164757万元，调整后比年初预算增加8.8%。一般公共预算上解支出年初安排827万元，调整为35780万元。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4450万元，不作调整。
（三）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
“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”年初预算数为0，根据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财政管理需要，从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7731万元调入到2025年度使用，用于增强财政调控能力，确保预算收支平衡，防范财政运行风险。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
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和支出主要来源于上级补助及政府专项债券收入。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初安排60307万元，调增66903万元，调整为127210万元，主要因新增土地出让清算补助和政府专项债券安排支出。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年初未安排，调整为10096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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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方案
2025年上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收入425万元，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425万元，主要用于湛河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经费。
四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方案
（一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算调整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年初安排7533万元，由于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，调增246万元，调整为7779万元。
（二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调整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初安排5583万元，调增300万元，调整为5883万元。
五、政府债务调整方案及债券安排
（一）政府债务限额变动情况
2025年年初湛河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84406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43608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40798万元。
上级财政下达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0023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增加460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增加99776万元。调整后，湛河区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为484642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44068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440574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债务余额变动情况
2025年，市财政转贷湛河区政府债券资金140236万元，其中：
再融资一般债券4000万元，用于偿还到期一般债券本金。
再融资专项债券36000万元，用于偿还到期专项债券本金。
再融资置换债券35000万元，用于偿还隐性债务。
新增一般债券460万元，用于湛河区南水北调工程运行维护项目。
新增专项债券64776万元。其中：项目建设专项债券41960万元，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券9200万元，用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13616万元。
截至2025年12月底，湛河区政府债务余额478368.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42392.6万元，专项债务余额435976万元，均在省定限额之内，风险总体可控。
（三）债务偿还情况
2025年，共偿还债券本金44450万元（自有资金偿还4450万元，再融资偿还40000万元），共支付债券利息11324.38万元。
2025年，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区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在持续兜牢“三保”底线的同时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水平，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。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财政工作任务更加繁重，责任重大，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在努力做大财政蛋糕的同时，严格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做好基本民生保障，严守财政风险底线，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附件：2025年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基金调整预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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